关于开展二级单位
2023年度工作述职的通知

校内各党总支、各单位：
为全面掌握学校各党总支、各单位2023年度工作完成情况，经学校研究，决定开展年度工作述职。现将有关要求通知如下：
一、述职对象
[bookmark: _Hlk155777282]职能部门负责人、二级学院院长、党总支书记
二、述职内容
[bookmark: _Hlk155780369]1.职能部门负责人述职内容主要包括学校2023年度工作要点涉及本部门工作的完成情况、主要工作举措和成效，以及存在的问题。
2.二级学院院长述职内容主要包括年度工作的主要举措和成效，以及存在的问题。
[bookmark: _GoBack]3.党总支书记述职内容见《中共重庆文理学院委员会关于开展2023年度党组织书记抓党建述职评议考核工作的通知》（重文理组〔2024〕1号）。
三、述职要求
1.职能部门负责人、二级学院院长、党总支书记现场述职时间均为5分钟。
2.职能部门负责人、二级学院院长书面述职材料请于述职结束后交党政办任静，电子版发送至16016923@qq.com。
3.请述职单位派人员于2024年1月18日（星期四）上午9:00到恪勤楼412会议室抽签确定述职发言顺序。
四、工作安排
（一）职能部门负责人述职
1.述职时间
2024年1月18日（星期四）下午2:30
2.述职地点
恪勤楼304会议室
3.参会人员
述职人员：职能部门负责人
参测人员：全体校领导、二级学院处级干部
（二）二级学院院长述职
1.述职时间
2024年1月19日（星期五）上午8:30
2.述职地点
恪勤楼304会议室
3.参会人员
述职人员：二级学院院长
参测人员：全体校领导、职能部门处级干部
（三）党总支书记述职
1.述职时间
2024年1月19日（星期五）下午2:30
2.述职地点
恪勤楼304会议室
3.参会人员
述职人员：各党总支书记
参测人员：全体校领导、党委常委、党委委员、支部书记、专职组织员
五、其他
1.请所有参会人员提前下载学校“今日校园”APP，带手机入会场，会议现场通过手机专用小程序为述职人员评分。
2.请述职人员和参测人员提早安排工作，准时参加述职会议，特殊情况不能到会的，需履行请假手续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
党政办公室  党委组织部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4年1月10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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